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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蘇芳慶委員、王育民委員、姚昭智委員、王明洲委員、林財富委員、劉裕宏委員、張

順志委員、林子平委員(請假)、沈孟儒委員、楊朝旭委員(請假)、林常青委員、蔡文杰

委員、趙儒民委員、蔡一愷委員 

列席：呂佩融主秘(請假)、主計室、秘書室法制組、財務處理財組、提案單位代表、黃怡寧 

主席：蘇校長慧貞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報告事項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6~p.9)。 

三、 主計室報告： 

(一) 校務基金管理及執行情形、財務預警指標(略)。 

(二) 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自籌款 2,500 萬元還款計畫報告案(略)。 

四、 財務處報告：校務基金資金管理及投資執行績效(略)。 

五、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 109 年度收支情況報告：(略)。 

六、 人事室報告：專案工作人員核支彈性薪資案(略)。 

貳、討論事項 

(A 類為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上；B 類為無涉及經費動支，惟(1)法規修訂繁瑣或(2)

議案較重大；C 類為 (1)涉及經費動支 10 萬元以下或(2)法規修訂簡單或(3)議案較簡易) 

(A)提案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11 年度概算擬編數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辦理本校 111 年度預算編製之需要。 
二、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略)。 

(A)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學系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暨財金所研究績優教師獎勵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會計學系 109 學年第 2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簽准。 
二、 本校會計學系為鼓勵所屬教師提升研究質量，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暨財金

所研究績優教師獎勵要點」作為核發之依據。 
三、 檢附本實施要點及提案檢視單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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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p.11~p.15)，惟請補陳，系上與全院的彈薪比較狀況，例如設定

的標準跟全院競爭的標準有無異同處或具領情形。 

(A)提案三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定「國立成功大學通識課程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原通識優良教師名額，共計 6 名；分別為語文課程、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與工

程科學、生命科學與健康、科際整合等領域課程各 1 名。 
二、 業經 109 年 12 月 11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決議通識新增「通識總整及踏溯台南」課程

優良教師 1 名。 
三、 承上，自 110 學年度起每名通識優良教師獎勵金金額提高為 12 萬元整與本校優良教

師一致。 
四、 專簽會辦主計室及法制組，經校長核准提案。 
五、 檢附奉核專簽、修正對照表、現行條文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 
六、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 
一、 審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0 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四 p.16~p.17)，同意續提行政會議。 

(A)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設置要點」部份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業經 110 年 2 月 9 日本校 109-2 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規定及提案檢視單供參。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五 p.18~p.21)。 

(A)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推動各單位辦理建築物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獎勵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強化本校師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特訂定本校推動各單位辦理建築

物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獎勵要點，以實施建築物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二、 本案前次 109 年 3 月 19 日 108-3 會次決議暫予撤案，請再斟酌釐清關於大樓消防管

理主責單位，以及多單位使用同一建築物之管委會設置、消防權責規範、消防設施

之檢查及消防管理員法律責任。 
三、 經 109 年 7 月 29 日由主任祕書主持，依委員會決議，召開本要點草案待釐清事項

會議。 
四、 再於 109 年 9 月 2 日 823 次主管會報決議退回修正。原擬比照臺灣大學模式各棟建

築物由 1 人担任防火管理人，惟經與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多次溝通後，仍由事務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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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1 人担任全校防火管理人，下修原案各棟建築物防火管理人位階為火源責任者，

由各學院及各大研究中心擔任防火負責人協助防火管理人業務，另設地區分隊及分

隊長，設置自衛消防編組及訓練，而研議本要點草案。 
五、 再提經 109 年 11 月 18 日 824 次主管會報決議修正通過，續提本會議審議，會中校

長裁示附件一(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附件二(自衛消防編組地區分隊編組表)，待本

會議再進行討論。惟會後經檢討本案要點第三點進行文字調整精簡及補充附件一之

相關規則，並擬提供案內附件一及二建議名單。附件一及二為依據「建築物常駐人

員調查表」及「建築物及檢修項目一覽表」所編列，會議中如需修正附件一及二可

參考之。 
六、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本案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六 p.22~p.28)。 

(A)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國內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優秀高中生就讀本校普渡雙聯組，設置此項獎學金，以培育優秀跨國人才，

提升本校國際學術聲望，擬訂定本要點。 
二、 本案計畫與預算，國內學生部分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奉校長核可。實施要點業經 109

年 9 月 2 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檢附決行簽呈、「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國內優秀

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草案逐點說明及全條文。 
三、 「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境外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考量計畫執行之財力所

需，予以撤案。 
四、 本案已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之 109-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提案，因會中針對擬定

之獎學金實施要點未及討論，故於 109-2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再度提請審議。 
五、 本案經費每學年擬由教育部補助款與自籌學雜費收入支應，109-112 學年預計動支金

額為 1,720 萬元 
六、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七 p.29~p.31)，惟請國際處下次彙整本案實施進度說明，例如有關

每年編在支持學生赴外交換的經費(學校資源投入)，或積極提出擴大意願，學生參與

狀況等等。 

(A)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普渡雙聯組專設課程授課鐘點費支付原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為普渡雙聯組學生開設所需語言課程或專題講座，為利邀請校內教職員協助授

課，擬訂定本要點。 
二、 本案計畫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普渡雙聯組系主任會議通過，檢附決行簽呈，「普渡雙

聯組專設課程授課鐘點費支付原則」草案逐點說明及全條文。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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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暫予撤案。 

(A)提案八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辦法業經管理學院 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暨院務

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法制組會簽意見修訂簽奉校方核准在案。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玉山學術獎設置辦法」逐條說明及條文，請審閱。 
三、 本辦法核定後，「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鼓勵教師發表國際商管頂級期刊論文獎勵試

辦要點」同步廢止。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八 p.32~p.37)。 

(C)提案九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及產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該修訂案業經管理學院 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暨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法制組會簽意見修訂簽奉校方核准在案。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及產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現行條文，請審閱。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九 p.38~p.42)。 

(C)提案十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管理學院補助學術研究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辦法業經管理學院 109 年 11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暨院務

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法制組會簽意見修訂簽奉校方核准在案。 
二、 檢附「管理學院補助學術研究作業要點」逐條說明及條文，請審閱。 
三、 本辦法核定後，「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補助新進教師學術研究計畫辦法」同步廢止。 
四、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 p.43~p.44)。 

(B)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配合款支用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 109 年 12 月 1 日 109 年臺綜大執委暨工作圈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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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延續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永續經營之基本財源，符合經費運作現況，爰修正旨揭要

點名稱、相關條文內容及文字等。 
三、 檢附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一 p.45~p.47)。 

(C)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九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經 109 年 11 月 24 日第 824 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二、 本次修法重點說明如下： 

(一) 鬆綁產學合作酬勞費同一期間以一項酬勞為限之規定，行政支援人員除兼職一項計

畫領取兼任助理酬勞費外，亦得支領一項工作酬勞費或績效酬勞費，鼓勵本校行政

支援人員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二) 因本校績優職工獎勵金等獎勵金或津貼皆由產學合作收入支給，為避免獲獎人員受

原酬勞費請領項數及金額上限而無法支領，有失原獎勵或津貼之美意，爰增訂第二

項，將此類獎勵金或津貼排除於前項規定之限制，惟編制內人員仍須符合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之上限。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提案檢視單。 
擬辦：通過後，將依行政流程續提 110 年 5 月 5 日第 208 次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參、臨時提案(無) 

肆、散會(am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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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8.09.27)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財務計畫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惟請學務處將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實施要點或

公文等資料，併案提送校務會議說

明。 

總務處 
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建築興

建工程最有利標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決標，於 11 月 25 日開工，目

前預定進度 2.4%，因配合外管線

(電力、自來水、瓦斯 )遷移工

程，實際進度 0.44%已延誤，後

續將申辦展延工期。水電空調工

程最有利標於 109 年 12 月 3 日決

標，於 110 年 1 月 2 日開工，配

合建築工程及外管線遷移工程施

作。 
學務處(補助學舍貸款利息進度) 
東寧宿舍貸款利息補助案業已於

109 年 12 月 29 日奉教育部核准，

同意補助本校貸款金額 7 億 9,884
萬 2,000 元 50%之全額利息，後續

擬依補助原則定期請撥款項。 

解除列管 

 
109-1(109.11.23)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報告事項管控 
一、主計室 
關於委員詢問本校執行中或規劃執行之重大

工程或業務明細表資金缺口疑義一事 ，請

主計室提供下列資料， 
(一)在可用資金占經常支出倍數計算表，提

供含資本支出數額計算式。 
(二)提供主要學校可用資金占比狀況。 

主計室 
已納入本會期主計室工作報告

中。 

解除列管 

二、財務處 
關於投資，目前股市屢創高點，市場巨幅波

動，建議財務處在投資布局考量上應 
(一)採機動式線上會議，俾利即時決策。 
(二)擴大具投資專業校友進入諮詢系統，例

如近期捐款本校 2,500 萬，來自會統年

輕校友，可嘗試延攬之。 
(三)另外，學校現金部位頗高，為提高資金

財務處 
關於機動式線上會議： 
一、本處除每季定期召開投資管

理小組會議外，遇市場大幅

波動時，另緊急加開臨時會

議以利因應，如 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造成金融

市場大幅修正，即加開會議

解除列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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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效益，請主計室配合財務處投資資

金之調度。 
討論。 

二、已成立 LINE 群組，不定期

向校外委員請教投資相關

建議。 
主計室(配合投資資金之調度) 

在維持可用資金倍數為 4 倍情況

下，主計室積極配合財務處之投

資資金調度。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本校「110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稿)」，提請討論。 
決議： 
一、 修正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 惟整體學校財務預算規劃上，目前

只看到籠統的預算表達，建議下次

可規劃基本預算外，另顯示學校策

略目標之策略性預算，以鏈結目標

及資源分配，亦即在預算規劃上應

表達基本預算及策略性預算二個區

塊。 

研發處 
一、 本案續提 109 年 12 月 30 日

109-2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已

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報教育

部備查。教育部於 110 年 1
月 8 日函復核定備查，本校

已公告網頁校務基金公開專

區。 
二、 研發處擬規劃於 111 年度財

務規劃報告書作業時，與主

計室研商卓請各單位提供策

略性預算需求後，納入報告

書辦理。 
主計室 
研發處擬規劃 111年度財務規劃

報告書作業時，卓請各單位提

供策略性預算需求後，納入報

告書辦理。 

繼續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辦理大新園整體規劃設計施工

案，總經費達 4,700 萬元，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大新園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

造技術服務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

決標，細部設計書圖依履約期限

於 110 年 3 月 4 日提送，將另行

召開細部設計書圖審查會議。 

繼續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鼓勵

教師發表國際商管頂級期刊論文獎勵

試辦要點」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已轉知所屬系所並上傳管理學

院網頁公告實施。 解除列管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

法」，提請審議。 

教務處 
業經 109 年 12 月 30 日 109 學年

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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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於 110年 1月 13日公告於本校法

規彙編及教務處網頁。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兼任教師授課

鐘點費支付原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教務處 
一、 業經 109年 11月 25日第 205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 於 109 年 12 月 11 日以教課

字第 091 號函轉知各教學單

位並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及

本處課務組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國

內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及「國

立成功大學普渡雙聯組境外優秀學生

獎學金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 
一、 經費支援一事，本學期先試行以因

應已錄取 19 名學生事宜，檢附本學

期學程收支及獎學金發放數暨校務

基金支援計算表供參。 
二、 另本案擬訂獎學金實施要點，未及

討論，請國際處併同整體學程收支

及獎學金發放數暨校務基金支援計

算表再提案審議。 

國際處 
一、 109-1 用自籌學雜費收入先

行支應 109 學年入學獲獎生

之新生獎學金。 
二、 關於決議二一事，業提本會

期(109-2)審議。 

解除列管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

表」備註部分規定及本校「校聘人員

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備註部分規

定，移置為「校聘人員各類加給標準

表」一種，修正對照表，提請審議。 
決議： 
一、 修正通過，惟此次調整目的，除期

望在人才晉用上提升競爭力，亦望

落實確切的申請、考核及續領機

制，因此，請人事室於各類加給標

準表欄位上，補附 
(一) 申請執行資料或數據依據。 
(二) 年度考核評審步驟。 
(三) 續領考核執行流程。 

二、 前揭，可以參考計網中心規範，有

資格依據，有人員上限規範，或若

以每年總經費不超過多少為原則，

人事室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25 日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另「校聘人員職

務加給核發暨考評作業程序」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簽奉校長核

定，並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以成

大人室(任)字第 853 號書函及  
E-mail 函請本校各單位轉知相關

人員，並同步更新法規彙編網

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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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彈性調整申請考核及發放標準，

也是一種考量。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

員實施辦法附表三及本校進用博士後

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附表二之彈性報酬

審議流程，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同意續提行政會議審

議。 

人事室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25 日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另於 109 年 12
月 14 日以成大人室(專)字第 775
號函轉各單位，並同時更新人事

室及本校法規彙編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比

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兼

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人事室 
本案擬提 110 年 4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審議。 俟校務會議通過

後解除列管 

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培育優秀博士

生獎學金試辦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研發處 
一、 本案業經 109 年 11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公

告於本處及本校法規彙編網

頁。 
二、 本校業於 109年 12月 4 日報

科技部備查，科技部於 109
年12月11日函復予以備查。 

解除列管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產學創新總中心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遴聘產學創新

優秀人才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產學創新總中心 
依決議辦理，並將法規公告於本

校法規彙編。 解除列管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專任暨退休教

師撰寫中外文專書獎勵辦法」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工學院 
本案經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後，本

院已於 109 年 12 月 8 日函知本

院所屬各系所，並已於本校法規

彙編網頁及本院相關法規網頁

更新辦法。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優秀學生逕行

修讀博士班獎學金實施要點」第五點

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業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以 
e-mail 通知各教學單位，並公告

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教學發

展中心網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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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配合款支用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要點名稱：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要點 

辦法名稱：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配合款支

用辦法  

原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配合款支用

辦法為教育部補助臺灣綜合大學

系統(以下簡稱系統)運作經費所

需配合款之支用辦法；惟教育部

補助款自100年度開始至106年度

結束，為延續系統永續經營之基

本財源，須將原法規名稱之「配

合款」修正為「經費」，「辦法」

修正為「要點」，以符合經費運

作現況。 

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

正大學四校(以下簡稱四校)

組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以下簡稱系統)，為使系統

經費支用範圍明確，特訂定

本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

正大學四校(以下簡稱四校)

組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以下簡稱系統)，為使臺灣

綜合大學系統配合款(以下

簡稱配合款)支用範圍明

確，特訂定本辦法。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文

字，將「配合款」修正為「經

費」。  

二、本要點所稱經費，係為使系

統運作順暢並在有效管理下

永續經營而設置，以提供四

校在推動產學合作或相關事

務之營運經費，藉由運用此

經費，將由獲得的研究計畫

之管理費及服務盈餘逐步回

饋，作為系統永續經營的基

本財源。 

二、本辦法所稱配合款，係為使

系統運作順暢並在有效管理

下永續經營而設置，以提供

四校在推動產學合作或相關

事務之營運經費，藉由運用

此配合款，將由獲得的研究

計畫之管理費及服務盈餘逐

步回饋，作為系統永續經營

的基本財源。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文

字，將「配合款」修正為「經

費」。  

三、經費由各校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每年提撥 (國立成功大學

1,000萬元，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正大

學各500萬元)。 

三、配合款由各校校務基金五項

自籌收入每年提撥經費(國

立成功大學1,000萬元，國立

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

國立中正大學各500萬元)，

依民國100至109年時程編

列，其累計金額達2億5,000

1.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

文字，將「配合款」修正

為「經費」。  

2.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

置條例於 104 年 2 月 4 日

修正通過，該法將自籌收

入重分類；爰本法配合將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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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五項」文字刪除。  

3.本條文係明確系統經營管

理之經費來源及提撥額

度；考量經費提撥之目的

以協助系統運作順暢及永

續發展為目標，爰刪除「年

限」及「累計金額」等限

制。  

四、申請單位應於系統執行委員

會(以下簡稱執委會)審議子

計畫通過後檢附經費預算表

提出申請經費，簽請各校校

長核准後始得支用，如確有

急迫性需要且不及送執委會

審議通過者，得專案簽請各

校校長核准後支用。 

四、申請單位應於系統執行委員

會(以下簡稱執委會)審議子

計畫通過後檢附經費預算表

提出申請配合款，簽請各校

校長核准後始得支用。如確

有急迫性需要且不及送執委

會審議通過者，得專案簽請

各校校長核准後支用。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文

字，將「配合款」修正為「經

費」。  

五、經費支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

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國外及大陸地區旅費之支

應。 

（四）系統辦公室行政事務費及

專兼任人員薪資。 

（五）系統行政中心業務費及專

兼任人員薪資。 

（六）系統總校長行政工作費。 

（七）其他推動系統有關事項之

支援。 

五、配合款支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

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國外及大陸地區旅費之支

應。 

（四）系統辦公室行政事務費及

專兼任人員薪資。 

（五）系統行政中心業務費及專

兼任人員薪資。 

（六）系統總校長行政工作費。 

（七）其他推動系統有關事項之

支援。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文

字，將「配合款」修正為「經

費」。  

六、本要點經執委會及四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辦法經執委會及四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辦法」修正為「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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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要點 
102 年 7 月 8 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主計工作圈 102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102 年 7 月 23 日 102 年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聯席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24 日 103 年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6 日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04 年 1 月 27 日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04 年 3 月 13 日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4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104 年 3 月 19 日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8 日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11 日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22 日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26 日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正大學四校(以下簡稱四校)組成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系統)，為使系統經費支用範圍明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經費，係為使系統運作順暢並在有效管理下永續經營而設置，以提供四校在

推動產學合作或相關事務之營運經費，藉由運用此經費，將由獲得的研究計畫之管理費

及服務盈餘逐步回饋，作為系統永續經營的基本財源。 

三、經費由各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每年提撥 (國立成功大學1,000萬元，國立中興大學、國

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正大學各500萬元)。 

四、申請單位應於系統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審議子計畫通過後檢附經費預算表提出

申請經費，簽請各校校長核准後始得支用，如確有急迫性需要且不及送執委會審議通過

者，得專案簽請各校校長核准後支用。 

五、經費支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國外及大陸地區旅費之支應。 

（四）系統辦公室行政事務費及專兼任人員薪資。 

（五）系統行政中心業務費及專兼任人員薪資。 

（六）系統總校長行政工作費。 

（七）其他推動系統有關事項之支援。 

六、本要點經執委會及四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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